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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、109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部分費用項目修正對照表 

 修正規定 原規定  
項目 

費用項目 
單位/ 

編列基準 

(新臺幣元) 
費用項目 

單位/ 

編列基準 

(新臺幣元) 

說明 

貳、業務費 

十、電動

車 輛

電 費

及 電

池 租

賃費 

(二)電動汽車電池租

賃費 

   

 

月輛/ 10,000 

 

 

 

(二)電動汽車電池租

賃費 

1.裝置 30-45kwh

電池未滿 5 年

電動汽車 

  2.裝置 16-30kwh

電池未滿 5 年

電動汽車 

3.裝置 5-16kwh

電池未滿 5 年

電動汽車 

 

  

月輛/ 10,000 

 

 

月輛/  7,500 

 

 

月輛/  5,000 

為配合電池技術

發展實況與需

要，及參酌電動

機車電池租賃費

非以電池容量為

決定因素之情

形，爰將電動汽

車電池租賃費原

以電池容量作為

設算標準之規定

刪除。 

 


